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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绍兴明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就下

列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国内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编号：/

二、采购组织类型及方式：国企采购委托代理－公开招标

三、招标项目名称及数量（详见招标文件）：

标项

标段名称及数量

（详见招标文件）

数量 单位
预算金额或上限价（单位：

人民币元）

投标保证金

（单位：人民

币元）

1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载

重量 2吨乘驾式电动叉车（锂电池）生

产设备采购项目

4 台 ￥380000.00 ￥4000.00

四、采购人的采购需求：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五、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供应商资格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

3.本次招标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六、合同履行期限：签订合同后 50 天内完工，安装调试 10天完工，每延迟一天按

货款总额的 0.1%扣款。

七、资格审查方式：

1.资格后审。



2.法定代表人的被授权委托人必须是投标单位职工。需在投标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内

提供由社保机构出具的该授权代表的社保证明（1.如该授权代表为离退休返聘人员的，

投标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内需提供退休证明及单位聘用证明;2.如由第三方代理社保是



供应商认为招标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

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

机构提出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或采购代

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督管理部门

投诉。质疑受理地点：绍兴明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冯春阳；联系电

话： 0575-88313149；13735205201。投诉受理地点：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绍

兴北海桥）；联系人：韩雪莲，联系电话：0575-85157216

十四、联系方式：

1.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王志坤 ，0575-88406569

2.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绍兴明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冯春阳，0575-88313149；

13735205201。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明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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